
臺日兩國長期共享太平洋與周邊海域漁業資源，漁業往來頻繁，難免因作業重疊、
制度差異而衍生摩擦。如何在保障漁民生計與維護作業安全的前提下，建立穩定、理性
且可預期的處理機制，已成為臺日漁業界長期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。

回顧臺日民間漁業交流的開端，可追溯至 2005 年 11 月於臺灣省漁會 ( 現中華民
國全國漁會，以下簡稱全國漁會 ) 舉行的首度民間漁業會談。會中，雙方就各自漁業團
體運作現況、漁船事故處理構想及加強漁業交流等議題進行充分意見交換，成功建立起
初步互信與對話基礎，也正式開啟以民間團體為主體推動漁業交流的管道。

2006 年 2 月及 3 月，臺日雙方分別在東京與臺北舉行第二次及第三次民間漁業會
談，交流焦點逐漸集中於「海上事故處理民間契約」的研議。雙方針對事故通報程序、
責任歸屬原則、賠償方式及協商流程等核心內容反覆討論，並各自提出契約草案。雖然
在條文細節與文字表述上仍存在歧見，但在「以協商取代對立」、「避免爭議擴大」等
基本精神上，已形成高度共識，顯示雙方對制度化處理機制的迫切需求。

圖、文 /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林啟滄

從對話起步到制度建立
臺日民間漁業   流２０週年回顧(上)

2014 年 3 月 20 日 臺日有關海上事故處理及救難案件民間契約簽約儀式團體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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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經數年持續溝通與調整，2009 年 9
月第四次臺日民間漁業會談於臺北舉行。會
中，雙方就民間契約條文逐條討論，基本內
容已大致定案，並於會後依據討論結果進行
修正，交由對方確認。此一階段雖未立即對
外呈現具體成果，卻是制度得以穩健成形的
重要準備期，也反映雙方在制度細節上力求
周延的慎重態度。

在 制 度 尚 未 正 式 完 成 前， 實 務 上 仍 仰
賴政府部門與相關單位協助處理個別案件。
2013 年 9 月，臺灣東港籍「明慶財 12 號」
與 日 本「MEGU 丸 」 漁 船 發 生 碰 撞 事 故，
經農業部漁業署及駐日代表處居中協調，雙
方於 2014 年 2 月達成和解。此一案例亦突
顯建立明確、可長期運作之民間處理機制的
必要性。

2014 年 3 月，第五次臺日民間漁業會
談於全國漁會舉行，雙方正式簽署「中華民
國全國漁會及大日本水產會間有關海上事故
處理及救難案件民間契約」，當時臺方簽約

代表為全國漁會黃一成理事長，日方代表為大
日本水產會白須敏朗會長。出席人員包括行政
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( 現農業部漁業署 ) 陳君如
副署長、全國漁會張平順常務監事、林啟滄總
幹 事， 蘇 澳、 頭 城、 瑞 芳、 基 隆、 高 雄、 東 港
及琉球等相關區漁會亦派員觀禮；日方出席人
員為大日本水產會白須敏朗會長率相關漁業協
同組合人員參加，獲得產官各界高度重視。

契約的完成，象徵臺日民間漁業由長期討
論正式邁入制度化階段，為日後處理漁船事故
與救難案件提供共同遵循的依據。契約不僅明
確規範事故處理流程，更確立以理性協商、相
互尊重為核心的解決模式，有效降低衝突升高
的可能性。

制度建立初期，即面臨實務案件的檢驗。
2015 年 1 月，臺灣蘇澳籍「泉盛 16 號」與日
本「弘漁丸」漁船發生碰撞事故。事發後，我
方透過農業部漁業署與駐日代表處展開協調，
並於同年召開之臺日民間漁業協議會議中持續
就後續處理方式交換意見。

2014 年 3 月 20 日臺日雙方簽約代表全國漁會黃一成理事長 ( 左 )、大日本水產會白須敏朗會長 ( 右 ) 與漁業署陳君如副署長 ( 中 ) 合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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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使 類 似 事 件 能 透 過 制 度 化 機 制 妥 善 處
理，臺日雙方於 2015 年 2 月召開第一次臺日
民間漁業協議會議，正式確立事故發生時之處
理原則，並同意設立漁業事故處理委員會，作
為具體協商與執行之平台。會中亦就契約簽署
後之運作情形進行檢視，確認聯繫窗口、通報
流程及相關作業細節，使制度設計更貼近第一
線作業實際需求，逐步建立雙方協調處理之作
業基礎。

在前述制度架構下，雙方持續就臺灣蘇澳
籍「泉盛 16 號」與日本「弘漁丸」漁船碰撞
事故案進行協商與溝通，最終於 2016 年 6 月
達成共識並完成和解，展現制度化協商機制已
逐步發揮實質功能，亦為後續案件處理累積重
要經驗。

協 議 會 議 翌 日， 我 方 受 邀 參 加 大 日 本 水
產會舉辦之第 17 屆日本國際漁業博覽會開幕
式，並於開幕式結束後，由大日本水產會引導
本團進行展場參觀，並至山梨縣了解當地的漁
業狀況及參訪淡水魚水族館，讓本次參訪人員
受益良多。透過此類交流活動，不僅增進雙方
對彼此漁業體系與產業文化的理解，也進一步
強化民間互信，為後續制度運作奠定良好的人
際與合作基礎。

在 前 述 制 度 設 計 完 成， 並 透 過 多 次 交 流
逐步累積互信基礎後，實務運作成為檢驗合作
成效的重要指標。2016 年間，臺日雙方即透
過事故處理協議會，成功處理委員會成立後的
首起漁船事故－臺灣東港籍「通興號」與日本

「第八全丸」之漁具糾紛案件。經過協商，雙

方達成共識簽署協議書，由臺方賠償日方後終

結本案。本案能夠圓滿解決，顯示民間協商機

制確實能有效降低衝突升高為外交或司法爭端

的風險。其後多次會議，雙方亦持續檢視事故

賠償流程、銀行匯款手續及船主保險制度等細

節，使機制更臻完善。

2019 年，發生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二起臺

日漁船事故－臺灣「進興 21 號」與日本「寶

生丸 21 號」碰撞事故案件。惟雙方於第二次

臺日漁業事故處理協議會議中未能達成共識，

同 意 撒 案， 但 後 續 仍 維 持 溝 通 管 道， 最 終 於

2023 年第三次臺日漁業事故處理協議會議完

成協議與賠償，成為民間機制發揮耐心與韌性

的具體例證。此案不僅解決單一糾紛，更促使

雙方強化 AIS 使用與事故預防宣導，將經驗轉

化為制度改進。

綜觀 2005 年至 2015 年這十年間臺日民

間漁業交流的發展，可以清楚看見雙方由建立

對話管道、凝聚基本共識，逐步完成制度建構

的歷程。透過民間會談、契約研議與協議機制

設立，臺日雙方成功建立一套以協商為核心、

具彈性且可長期運作的事故處理架構。更重要

的是，這十年間所累積的互信與經驗，使臺日

民間漁業交流得以超越單一事件或短期應對，

逐步形成具延續性的合作模式。這樣的制度基

礎，不僅為雙方後續多元議題交流鋪路，也為

臺日民間漁業合作邁向長期穩定與永續發展，

奠定關鍵基石。

2015 年 8 月 18 日第 2 次臺日民間漁業協議會雙方於大日本水產會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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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07 臺灣臺北

2009

2014

02.21 日本東京

09.09 臺灣臺北

03.20 臺灣臺北

03.15 臺灣臺北

第 1 次臺日民間漁業會談

第 2 次臺日民間漁業會談

第 3 次臺日民間漁業會談

第 4 次臺日民間漁業會談

第 5 次臺日民間漁業會談

・雙方針對漁業團體現況、確立
漁船事故處 理規則、加強地區
性漁業團體交流等議題。

・充分交換意見，有效增進雙方
民間團體之互相瞭解。

雙方針對各自提出有關事故處理
之契約草案交換意見，並約定今
後將增進合作以解決漁業糾紛。

對於臺日雙方民間契約版本，基本原則已有
共識，因細部文字仍存在差異．擬於下次會
談前以傳真方式提供修正版本，期能儘速獲
致共識。

民間契約條文内容經逐條討論後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。會後臺
日雙方依據討論結果修正條文並提供對方確認，以利後續辦理
簽署民間契約事宜。

臺日雙方正式簽署「臺日有關海上事故處
理及救難案件民間契約」，確立漁船海上
事故及救難案件處理模式。

2005

2006

2014 年 3 月 20 日 臺日雙方正式簽署「臺日有
關海上事故處理及救難案件民間契約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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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8 月 18 日與大日本水產會白須
敏朗會長合影。

2015 年 10 月 19 日日方邀請參觀第 17 屆日本國際
漁業博覽會。

2016

2019

2023

02.10 臺灣臺北

01.21 臺灣臺北

02.21 臺灣臺北

02.16 日本福岡

08.18 日本東京大日本水產會

10.19
日方邀請參觀第 17 屆
日本國際漁業博覽會

第 1 次臺日民間漁業協議會議

第 2 次臺日民間漁業協議會議

第 1 次臺日漁業事故處理委員會協議會議

第 2 次臺日漁業事故處理委員會協議會議

第 3 次臺日漁業事故處理委員會協議會議

確立漁船發生事故時之處理方式並同意
設立漁業事故處理委員會。

．檢討契約簽訂後執行面之相關事項，
確保有效運作，並檢視臺日事故處理
民間契約的實施狀況。

．參觀第 17 屆日本國際漁業博覽會。

．協議處理臺方「通興號」與日方「第八全丸」漁船之漁具
糾紛賠償案。

．雙方透過本次會議協商達成共識，由臺灣漁船「通興號」
船主補償日本漁船「第八全丸」，並由雙方船長簽署漁船
事故處理協議書後完成和解。

協議處理臺方「進興 21 號」漁船與日方「寶生丸 21 號」漁
船碰撞事故，雙方無達成共識，「進興 21 號」漁船船主將
循法律途徑解決，臺日雙方同意撤案。

．臺日雙方代表協商結果，日方賠償臺灣漁船「進興 21 號」，
並由雙方代表簽訂協議書。

．臺日雙方間應依有關海上事故處理及救難案件民間契約附
件第 1 點 (2) 向相關漁民周知，並就適當使用 AIS，徹底
瞭解與避免事故之措施進行指導達成協議。

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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